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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艾华 曾金燕

编按：在民主协商的可能性非常低乃至不存在的情况下，选择非暴力抗争

还是使用暴力进行非文明抗争？谁能决定抗议者采取何种形式抗争？如何

理解非暴力抗议中暴力因素的上升趋势？如何理解米兔（#MeToo）运动

对华语维权社群的冲击？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瑞典隆德大学东亚与

东南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曾金燕，对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法学教授艾华

（Eva Pils）做了以下访谈，以期开启华语世界对上述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曾金燕（以下简称曾）：艾华老师你好。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维权议题的

法学家，你对中国的维权社群和异议社群十分熟悉。你也长期研究法律

和政治反抗的关系。我想请教你关于社会抗议和政治反对的伦理问题。

触发我思考社会运动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刘晓波“我没有敌

人”宣言所引发的讨论；二是基于香港社会运动的观察；三是华语圈米兔

（#MeToo）引发的关于社会运动社群内部文化、结构和伦理的争论。

首先是关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言。2009年刘晓波在法庭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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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没有敌人”的最后陈述，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许多争论。2017年刘

晓波去世时，相关的争论又再次出现。从1989年六四绝食宣言开始，刘

晓波明确表示在社会运动中要放弃仇恨和“敌人”意识形态。他在2009

年的法庭陈述里，以一个长期遭受政治迫害（被反复监禁、控制自由）

的身份说明在社会运动中“我没有敌人”、摒弃仇恨和敌人意识的政治伦

理，以及以他对妻子刘霞的“爱”的表达来宣扬爱和自由是不可剥夺的，

也是社会运动的动力。同时，许多人戏称刘晓波为“刘无敌”，认为应该

容许各种方式来反抗政治压迫，并不排除采取各种程度的暴力手段；应该

追责实施政治迫害的个人，而非向施害方“让步”、“妥协”；在专制政

治下与专制“和解”是反抗无力的表现，等等。当然，暴力这个概念本身

在当下社会已经有更加广泛的含义，不仅限于物理形态可见的暴力，还包

括话语的、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的等等暴力形式。

后来在香港的大型社会运动中，雨伞运动期间和平的抗议者（学生领袖）

有机会与香港特首会面，双方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会面实质是双方主

要面对自己社群的公开言说表演，本身没有推进社会运动转变为政治协商

的可能。2019年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抗议者和警方对暴力的使用不断升

级，公众一方面谴责警察暴力，另一方面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的容忍度逐渐

提高。

艾华（以下简称艾）：谈到了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观点，我也发现一

些人权捍卫者对他的观点确实是有批评的，我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权

律师》一书中简单阐述了一下人权捍卫者对暴力反抗的不同看法。当时，

律师们虽然对暴力反抗是否道德这个问题有不同观点，但是他们都不主张

在中国试图用暴力反抗。怎么去反抗一个使用暴力的政权，这不仅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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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下面对的问题，我觉得可以分两层来谈：第一层问题是什么样的抗议

是能成功的。第二层问题是不管抗议成功不成功，而是它是否道德。当然

还有其他问题，但我们先处理这两个层面。

关于是否使用了暴力反抗就更有可能成功的问题，有一些学者比如说政治

学家艾丽卡·切诺维斯（Erica Chenoweth），主张非暴力反抗更有可能成

功。她通过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中主张只要得到

3.5%的公众支持，非暴力的政治运动就可以成功。而使用暴力的话，公众

的支持会减少。但是切诺维斯的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有

局限，我们只要碰到一个例外的情况，就得重新去调查。也许香港的公民

不服从运动就是一个例外。再说，切诺维斯的这种实证研究对反抗模式的

道德性并没有作出直接的判断。

从一个反抗暴政的人权捍卫者的角度看，就要考虑合法性和道德问题，要

讨论公民不服从的概念。这和什么样的反抗是否能成功的问题是不一样

的。作为一名人权学者，我在这一点还是倾向于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就像

刘晓波所提出的一样。暴力反抗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做出的选

择。但是，如果使用暴力，就会复制暴力，就有风险变成一个和使用暴力

的政府差不多的团体。这是很有问题的。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谁来决定抗议者要不要使用暴力？比如说在中国农

村，政府采取暴力的方式征地或强拆，实施日常压迫。政府官员使用的很

多暴力强拆方式是非法的，甚至构成犯罪的。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在某

一些情况下，某一些公民采取暴力反抗政府官员刑罪的行为，是正当防

卫。当然，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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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要考虑受害者的角度，尊重受害者的选择。或者说，可能在这

些情况下，应该有一个可接受的伦理选择的光谱。比如，要分清这个暴力

是针对人的暴力还是只是破坏物体的暴力，例如扔石头打碎玻璃的暴力。

如果有一系列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选择的话，那在具体实践中还要尊重参与

者的选择。

曾：特别感谢你向我推荐了切诺维斯的著作，它对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

设计非常有帮助。现实非常丰富复杂，我想理解公众怎么看，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使用何种程度的暴力是可以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何种情况

下是不可接受的。我想理解不同的人的看法。

艾：你是社会学学者，社会学跟法律和道德哲学的角度不一样，它们带来

的启发也不一样。上次我们也提到坎蒂丝·德尔玛斯（Candice Delmas）在

2018年出版的对非文明抗争（uncivil  disobedience）的研究。她用批判性

的方式和立场去分析二十世纪那些伟大的哲学家所主张的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概念。德尔玛斯并不否认文明抗争/公民不服从的正当性，

但是她认为所谓的非文明抗争（包括隐蔽的、逃避的、暴力或攻击性的行

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正当的。盖伊·艾奇逊（Guy Aitchison）则指出：

在它最为激进的形式里，民主构想包含了广泛的活动……包括与当局的军

事对抗中采取强制行动和暴力。说到公民不服从我们马上想到马丁·路德·

金、晚期的纳尔逊·曼德拉、甘地等反抗运动和政治运动的领袖。这些人的

反抗对象是民主或半民主国家的政权和开放社会，但如果在一个没有宪政

基础、没有可以参与选举、可以表达民意的环境，公民不服从可能是无效

的。德尔玛斯认为，声称人们在面对暴政的时候只能非暴力反抗，本身就

可能不合理或不道德。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也默认了这条道理：鉴于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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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

的保护……

曾：切诺维斯在2020年发表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完全不采用暴力形式的

非暴力抗争总体数量下降，在大型的非暴力抗议中，使用不同程度暴力的

元素在上升。换句话说，非暴力运动容忍了采取暴力的非主流。从1970年

代到2010年，包含了暴力分支的非暴力运动占比约30%-35%。2010年到

2019年期间，该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切诺维斯的分析认为，这是近10多年

来非暴力运动成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使用暴力的比例上升，

这本身也要求思考更为复杂的现状。

艾：是的，非常复杂。回到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这个议题，“我没有

敌人”是否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使用暴力去抗争？还是意味着对迫害

主体的某种理解?

曾 ： 我 认 为 刘 晓 波 的 “ 我 没 有 敌 人 ” 是 一 种 有 原 则 的 非 暴 力 实 践

（principled non-violence），是生存美学即伦理层面的表达，要抛弃仇恨

和敌人意识，它和实用主义非暴力（pragmatic non-violence）还不同。

我觉得自己能理解他的想法，除了考虑他文学专业背景和理论分析（他的

博士论文题目是《审美与人的自由》），还因为我当年被软禁时的亲身体

会，以及长期以来对以何种方式反抗、抗议的摸索、研究。当时我面临的

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我自己如何与看守们相处。我如何处理自

己的愤怒，不要把看守们看成恶魔、非人化，不要因为他们对我的虐待我

就容许自己仇恨他们，来合理化采取各种手段对付、反击他们的冲动，以

及如何不放弃协商的努力。简单地说，我要保持自己成为正常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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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动其他人也成为正常人，退回到协商避免暴力冲突、对立的处境——

尽管很多时候这不可能马上实现，但我相信长远来看这是根本出路，这已

经是当时处境下我最大的抗争了。

艾：在我看来，使用暴力虽然不一定等于把行暴的对象当作敌人，但是暴

力很容易导致“有敌人”的意识形态，让我们感到仇恨，伤害我们自己。

就像刘晓波所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

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

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曾：这和社会运动也是关联的。在社会运动里，愤怒作为抗议动机和社会

动员的燃料很常见。但如果持续地把愤怒、乃至仇恨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

燃料，它就会带来许多问题。研究愤怒的文献也不少，比如玛莎·努斯鲍姆

（Martha C. Nussbaum）承认了愤怒的合法性，它是在人们遭遇不公后的

表达：这是错误的，不应该再发生。她提出转换性愤怒的概念，从过去的

不公转向未来以寻求补救。她也指出愤怒具有渴望报复的危险，渴望对方

体验同等痛苦的冲动。她认为痛苦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不会修复最初的

伤害，社会运动中应该避免这种愤怒，或者说提升和净化这种愤怒。如何

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

艾：英文里我们可以说，选择非暴力抗争等于tak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站在道德高地的一种方式）。最主要的是，仇恨会伤害自己，这

个自己并不仅仅是个人，也是整个运动。如果一个运动靠仇恨去运作，那在

道德上它已经失败了。我们也看到社会上现在有越来越多激愤，包括各种民

粹主义的运动，他们基本上是制造仇恨，然后利用仇恨来对付政治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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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这是政治反对的伦理问题。

艾：是的。从刘晓波的角度，他主张合理的政治竞争是可以的，并且有

可能。

曾：没有可能的时候也要去创造可能。需要一种像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那样面对对手时不确定的信任（姿态）和“我有爱”那样一种彻底的爱。

在政治上才有往前走的可能。这也是我在西方生活很多年以后才慢慢理解

到什么是一种“彻底的爱”，邻人之爱、陌生人的友善。也许这才是我们

在专制政治处境下长期生活的人需要学习的民主的细节。

艾：这是民主的基本观念。如果民主是一种有可行性的体制，那么必须要

有这种合理竞争的可能。对合理竞争的各种挑战不仅在中国是问题，在民

主社会也有这个问题。

曾：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和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抗议者都获得与

政府高层对话的机会，但最后都未能转变成政治对话和政治交换。一方面

抗议者有理想主义情怀，它和政治反对的伦理有冲突的地方——后者包括

以暂时的或适度的退让来实现政治对话，与不同团体的进行利益交换来推

进漫长的协商进程；另一方面，抗议者面对的是专制程度相当高的政权，

也许在对方眼中看来，抗议者并不具备博弈的资本。

艾：你提到的香港学生谈判的问题又不一样。第一点，它是成功的政治对

话与交换的可能性问题。这是有条件的，是双方都有责任的情况。在一些

情况下，这是不能达成的目的。成功的、合理的、和谐的政治对话在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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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不了解香港的所有细节情况，我的理解来说，

香港政府没有真正的决策权和选择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跟真正

的、有权威的、能决定的机构对话，那对话就是表演性的。第二点，在这

种政治运动的情况下，表演者以及任何一个声明，针对的观众是多样的。

可能是针对政府官员，也有公众、跨国公民社会，有各种不同的观众和受

影响的群体，没有跟香港政府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对话根本没有成功。从

长远来看，香港的占领中环运动体现出来了公民不服从的理念，它改变了

香港社会对自我的理解和外界对香港和中共的理解，这是很重要的成就。

曾：香港问题也成为更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最近你也看到了华语圈有许多米兔的案子，作为一位法律学者，在法律层

面和伦理层面，你如何去理解这么多米兔案件的发生？米兔和非文明抗争

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伦理吗？

第二个层面，我们也看到一些活跃分子对米兔案件的反应，反映了维权社

群里男性优先、男性气质主导的父权结构根深蒂固难以撼动。比如，维权

人士施明磊——狱中劳工运动活跃分子程渊的妻子，在2023年6月21日自

述受到当地知名维权律师邓林华的性骚扰，并且是以程渊被判刑的近况作

为胁迫施明磊的关键因素。事件发生时，施明磊与其他律师讲述被性骚扰

后，其他人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该律师，而且依旧与其“觥筹交错”，社群

里甚至质疑施明磊。施明磊为此深受创伤，看心理医生，两年后公开述说

时，她写道：“我感到受双重暴力深深辖制，曝光他，我不但受国安的打

压，还要受社群的质疑。”这种质疑，我认为是维权社群长期以来性化女

性参与者、看低乃至无视女性参与者的声音和主体的表现，它还是维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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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基于“兄弟情谊”相互维护而不惜牺牲女性的一种社交文化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维权社群中一些人对米兔事件的反应，与对女权运动引发的议

程——如：摒弃男性（气质）优先和男性传承的父权结构，尤其不对弱势

者、不同意见者进行排斥，承认女性、性、民族等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倡

导不以牺牲个体、其他团体为代价的团结，落实对所有人的平等——的态

度是一脉相承的（我在《中国民主季刊》第二期的《女权主义与民主运动

的民主化》一文有详述）。有些人认为女权议程会挑战整个活跃分子社群

的权力结构、社群文化、以及社群主流想要选择的做社会运动的方式。有

哪些思想和行动的资源，可以在活跃分子社群里有更多的对话、反思和讨

论？

艾：对不起，我对这个具体的案件不熟悉。不过我有一些个人的经验和总

体的观察可以分享。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在各种等级制度和权力失衡的机构中工作，我个人经

历过性骚扰（Me Too!），也遇到了许多涉及其他女性的案例。基于这些经

验，我认为首先倾听女性的声音是很重要的。长期以来，性骚扰和性侵犯

的幸存者普遍被忽视和被压制，#MeToo运动对于改变社会上的理解和意识

非常重要。我也完全同意，父权文化是难以撼动的，它不会止步于捍卫人

权和民主意识的民间组织、大学或律师事务所的大门。性骚扰无论在哪里

发生我们都要揭露和反对它。但我也认为，在讨论的时候，要考虑每一个

人的人权。当指控出现，每一个人都当然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不过严重犯

罪的指控只能通过公平的法律程序来对待，在这个程序中，证据很重要，

而且双方都一定要得到适当的听取，刑事司法过程中要保护被告人得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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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审判的人权。

女 权 和 其 他 的 人 权 议 题 是 分 不 开 的 ， 而 且 人 权 本 身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indivisible）。但是从人权捍卫者的某些保守派观点来说，所谓的公民和

政治自由权利（liberty rights）或所谓的个人权利（individual rights）具

有优先性。应该首先解决政治和公民权利的问题，然后可以考虑社会经济

平等和其他“没有这么重要”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保守学者认为，以平等

的名义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必定是对个人合法财产权利的一种侵犯，保护

弱者群体的重新分配就等于极权政治，公共机构主张平等权并反对性别、

种族等歧视等于侵害言论自由的（自我）审查。最近几年来随着民粹主义

在民主国家的兴起，不仅有主张比较狭义的人权的党派，也有主张民意至

上、干脆反对司法对人权的保障的党派。比如在美国有人主张的不可转移

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实际上是排斥各种人权（或者说human 

rights backlash/人权反弹）的借口。各种针对捍卫女权、反歧视民间机构

的攻击越来越激烈（比如在波兰、美国等国家），这实际上是对整个公民

社会的攻击。还有些人以国家主权的名义反对和攻击国际人权条约和人权

司法审判（例如英国一些保守派政客要求英国退出欧洲人权公约），它们

在我看来也是与人权的最基本理念格格不入的。

平等的问题——女性的平等、LGBTQ+社群的平等、土著/民族的平等，基

于性别、民族/种族的暴力，毫无疑问非常重要。现有的争论，没有考虑

自由和平等这两种概念的关系。没有平等也不会有跟自由关系更密切的权

利，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实现平等。

曾：它们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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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艾：是的。性别平等、反歧视、反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等等工作需要长期且

大量的投入，它涉及到改变人们的观念——这非常困难。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性别争议感到太过吃惊。男人和女人，她/他们所成长的

社会在很多方面上都是非常传统的、父权的。在理论上可能是，人对自己

成长的环境进行“复制”。哪怕他/她们是人权捍卫者——这不是借口也不

是辩护——但这是一种解释，也许有的时候它让我们更加包容一点。这不

仅说是在实践层面，事实上一些人确实有比较保守的观念。有道理吗？

曾：是的，这是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我们还有高校教育者的身份。我在

想，目的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而是如何沟通，如何实现对每个人的公

正——这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达到共识、更新常识、实现改变？这也有

许多困难。我完全明白在现实生活中做出改变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你作为

法律学者尤其体会到立法、司法以及体制改变之漫长。但对当事人来说，

人生苦短。人们需要解决个人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当然，个人的也是政治

的，是特定社会处境下的呈现。我的考虑还包括各方——无论是学生、记

者、教师、公众、活跃人士，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如何共同

参与、共同建构一个结构、一种文化、一种氛围，来共同尊重女性权利、

女性主体，以及各个少数和边缘群体的权益。

艾：今天涉及的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对参与讨论的各方来说都是。

我期待未来看到更多的讨论。

曾：我也是。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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